
 

新时代证券 

关于福建省城乡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  

收到纪律处分以及面临被强制摘牌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新时代证券作为福建省城乡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

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处罚处理 受到全国股转公司公开谴责 否 

2 信息披露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3 其他 公司未披露定期报告面临被强制摘牌的

风险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关于给予福建省城乡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

纪律处分的决定》（[2022]14 号）  

收到日期：2022 年 1月 28日  

生效日期：2022 年 1月 28日 

作出主体：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 

公司”）  

措施类别：纪律处分 

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福建省城乡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城乡建设”）；苏天锋，时任公司董事长。  



2、违规事实情况  

城乡建设被全国股转公司驳回终止挂牌申请后，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

（法定期限届满之日起两个月），仍未披露 2021 年中期报告。  

此外，在终止挂牌审核期间，城乡建设也未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城乡建设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第 1.4 条、第 1.5 条 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2020 年 1 月 3 日发布，股转系统公告〔2020〕2 号，

以下简称《信息披露规则》）第三条、第十三条的规定，构成信息披露违规。  

公司时任董事长苏天锋未能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

任，违反了《业务规则》第 1.4 条、第 1.5 条和 《信息披露规则》第三条的

规定。  

事先告知书发出后，城乡建设、苏天锋提出以下申辩意见： 

第一，公司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披露了停牌进展、三会决议、定期报告无

法按期披露的提示等；第二，其认为在终止挂牌审核期间是可以不披露定期报告

的；第三，聘请审计机构的成本太高，公司无力支付；第四，苏天锋一直积极处

理异议股东的回购要求。  

全国股转公司认为，上述申辩理由不能成立。第一，在终止挂牌审核期间，

城乡建设仍然为挂牌公司，应当按照《业务规则》《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规范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除 2021 年中期报告外，城乡建设至少还存在 2019 年年度

报告、2020 年中期报告和 2020 年年度报告未按期披露的问题，在终止挂牌审

核期间并未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第二，2021 年 6 月 30 日，全国股转公司

在官网发布的《关于做好挂牌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中

已载明，在 8 月 13 日 17:00 前已申请终止挂牌的公司，如后续主动撤回终止

挂牌申请或被我司出具不同意终止挂牌申请的函，且截至 8 月 31 日仍存在半

年报强制摘牌情形的，全国股转公司将对挂牌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采取纪律处分

和自律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第三，2020 年 6 月 4 

日，全国股转公司监管一部已通过监管工作提示的方式告知城乡建设、苏天锋，

妥善处理终止挂牌相关问题，推动摘牌工作开展，如终止挂牌相关问题无法解决，

全国股转公司将不同意主动终止挂牌申请，并对未按期披露年报的行为采取公开



谴责；第四，聘请审计机构的成本高、相关人员积极处理异议股东的回购要求等

事项均不是信息披露违规的合理理由。因此，相关主体提交的申辩意见不构成免

除责任或从轻、减轻处理的正当理由。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根据《业务

规则》第 6.2 条、第 6.3 条和《信息披露规则》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的规

定，全国股转公司作出如下决定：  

给予城乡建设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给予苏天锋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可能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 

全国股转公司已将相关监管对象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同时未披露定

期报告将导致公司面临被强摘的风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将持续跟进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将持续关注公司的日常经营情况。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主办券商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海蓉 

联系电话：0532-85971602 

 

四、 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给予福建省城乡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纪律处分的决定》

（[2022]14 号） 

 

 



 

 

新时代证券  

2022 年 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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